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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重点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丛书莹)14日，记者从潍坊市慈
善总会了解到，个人、家庭，可
在潍坊市慈善总会建立小额冠
名慈善基金，建立小额冠名慈
善基金的最低额度为1万元人
民币，不设上限。

潍坊市慈善总会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小额冠名慈善基

金是慈善机构依法向社会爱心
个人、家庭募集善款的重要形
式。凡热心慈善事业，自愿向潍
坊市慈善总会捐款在规定数额
以上的个人、家庭,均可协议建
立小额冠名慈善基金。

据了解，认捐时，可一次性
全额注入资金，也可以按协议
分期分批注入。基金额1万元至

2万元(不含)，注入期限一般不
超过5年；2万元以上的注入期
限一般不超过10年。捐赠人注
入的第一笔资金，应不低于基
金总额的20%。基金全额注入
后，捐赠者可自愿突破原认捐
额，扩大基金额度。这些资金，
主要用于助医、助残、助学、助
困、助孤、助老、赈灾等项目。双

方也可共同约定救助的对象和
方式。

建立基金的爱心人士，潍
坊市慈善总会授予“慈善之星”
荣誉称号，并成为市慈善总会
会员，建立基金2万元以上10万
元(含)以下成为潍坊市慈善总
会理事，1 0万元以上2 0万元
(含)以下成为常务理事，20万

以上成为荣誉副会长。以家庭
名义建立基金的，潍坊市慈善
总会授予“慈善家庭”荣誉称
号，其家庭成员成为潍坊市慈
善总会会员。参照个人小额冠
名慈善基金设立数额，确定家
庭一名成员成为市慈善总会理
事、常务理事、荣誉副会长。

个个人人、、家家庭庭可可建建冠冠名名慈慈善善基基金金
最低额度为1万元，不设上限

潍潍坊坊旅旅游游类类投投诉诉较较去去年年下下降降2200%%
个别旅行社十一期间暂时停业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杨万卿
通讯员 刘起)《旅游法》实施半

月，记者走访了潍坊部分旅行社、
景区及旅游主管部门后发现，旅行
社价格上涨间接导致散客比例明显
上升。同时，景区、旅行社服务意
识更强，相比去年，旅游类投诉下
降20%。

新《旅游法》实施后，潍坊市
的旅游团队数量下降，散客比例明
显上升。记者走访的几家旅行社都
表示，受国家厉行节约等政策以及
团费上涨因素影响，团队数量较去
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个别主要
依靠团队客源的旅行社甚至在“十
一”期间暂时停业，散客比例明显
上升，散客成为各旅行社主要收入
来源。永安旅行社冯经理对记者
说，“我们旅行社转型比较早，将
重心放到散客和产品设计上，增加

了营业门头数量，今年国庆接待组
织游客数量及营业收入比去年有较
大增长。”对这种变化，各旅行社
负责人都表示，除包价旅游外，今
后将更加重视自助预订、自由行等
产品，积极适应市场变化。

另外，在新法的规范下，潍坊
市各旅行社服务质量有所增强，各主
要景区也针对游客最大承载量和景
区安全制定了新的预案。

潍坊市各旅行社对《旅游法》给
予了充分关注，主动修改了合同行
程，删除了“自费项目”、“定点购物”
相关内容。华纳旅行社王经理表示，
华纳旅行社及业务合作伙伴都十分
重视《旅游法》，在业内尚未对购
物和自费项目形成合法且成熟做法
之前，旅行社暂时持保守态度，目
前的线路产品都不含购物点和自费
项目，原先购物和参加自费项目的时

间被增加到正常游览项目上，游览质
量得到保障。

潍坊市各主要景区在各级旅游
主管部门指导下根据《旅游法》规定
公布游客最大承载量，制定相应预
案，对景区游乐设施、安全标识设置
等进行检查。沂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确保旅游秩序和游客安全，
沂山在信息公布、分流疏导、旅游车
行程控制等方面做了细致工作，“十
一”期间沂山接待游客近6万人，景区
游览秩序平稳，未发生拥挤、安全等
事故。

据潍坊市旅游监察支队介绍，从
“十一”黄金周期开始截止目前，共受
理15起投诉，较去年下降近20%，备
受关注的关于购物、自费项目的投诉
并未明显上升，接受检查的旅行社经
营行为也基本规范，初步体现了《旅
游法》的规范作用。

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
请求救助和保护的权利。

出境旅游者不得在境外非法滞留，随团
出境的旅游者不得擅自分团、脱团。

旅游者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
制旅游活动的措施以及有关部门、机构或者
旅游经营者采取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
施，应当予以配合。

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
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
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
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旅游法》
旅游者权责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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